
—  1  —
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周村区“一窗受理”改革工作

实施细则的通知
周政办字〔2018〕21 号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周村区“一窗受理”改革工作实施细则》已经区政府研究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组织实施。
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2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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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“一窗受理”改革工作实施细则

根据市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淄博市深度优化营商环境实施

方案的通知》（淄政办字〔2017〕148 号）和区委办公室、区政

府办公室《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推进“三最”城市建设的实

施意见》（周办发〔2017〕55 号）要求，按照区政府办公室《关

于印发“一窗受理”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周政办字〔2017〕146

号）部署安排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就推行我区“一窗受理”改革工

作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工作步骤和完成时限

按照“试点先行、典型引路、重点突破、梯次推进”的原则，

一区域一策略、因地制宜，分门别类、区别对待，在不动产登记

服务区、企业服务区、综合服务区、项目办理区、人社服务区分

别开展改革工作。目前，不动产登记“一窗受理”已经成型，商事

登记“一窗受理”开始试点。下一步，要继续完善不动产登记、商

事登记“一窗受理”工作，开展社会事务、投资项目审批及社会民

生“一窗受理”工作。

（一）设置窗口到位

优化调整区政务服务中心进驻部门窗口的设置和服务功能，

以企业和群众的办事需求为导向，按照不动产登记、投资项目审

批、商事登记、社会事务和社会民生五类服务主题，分别设置 5

个综合受理服务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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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动产登记服务区将 76、77、78 号窗口调整为不动产登记

综合受理窗口，包括周村国土资源分局（不动产登记中心）、周

村地税分局、区房管局 3 个部门单位的政务服务事项，其他窗口

为后台审批区，实现“一窗受理”。

综合服务区将 26、27 号窗口调整为社会事务综合受理窗口，

包括：区交通运输局、周村交警大队、区农机局、区残联、区民

政局、区教体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财政局、区综合执法局、区环

卫局、区园林局、区商务局、区畜牧兽医局、区质监局、区烟草

专卖局、区粮食局、周村公路分局、区物价局、区妇联、区编办、

区农业局、区红十字会等 23 个部门的政务服务事项；将 34 号窗

口调整为商事登记综合受理窗口，包括：区卫计局、区食药局、

区工商局、区国税局、周村地税分局 5 个部门的政务服务事项。

项目办理区将 24、25 号窗口调整为投资项目审批综合受理

窗口，整合周村规划分局、区水务局（区水资办）、区文化新闻

出版局、区住建局（周村市政公司）、区人防办、区环保分局、

区安监局、区经信局（区中小企业局）、区发改局、周村消防大

队、区科技局（区地震局）、区林业局、区气象局等 18 个部门的

政务服务事项。

人社服务区设 96 号窗口为社会民生综合受理窗口，统一受

理劳动就业、失业保险、职业介绍、居民医保、企业社保、职工

退休等业务。

涉及窗口部门于 2018 年 2 月 4 日将窗口调整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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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调配人员到岗

综合受理窗口工作人员组成如下：中心管理办公室选派 2-8

名工作人员，组织并参与综合受理工作。根据工作需要工作量大、

专业性较强的部门各选派 1-2 名工作人员。进驻综合受理窗口的

人员应具备较强的政策水平、业务能力和服务意识，由中心管理

办公室调配管理，并组织相关部门窗口进行培训，实行 AB 角岗

位制度。综合受理人员要做到“一岗多能”，逐步推行全能受理和

“柜员制”。不动产登记综合受理窗口工作人员由不动产登记中心

和地税分局工作人员组成；社会民生综合受理窗口工作由区人社

局派驻窗口工作人员。

涉及窗口部门于 2018 年 2 月 4 日将人员调整到岗。

（三）统一标准化清单

各审批职能部门要根据各类综合受理窗口行政许可和公共

服务事项目录公布的事项，编制每一事项的标准化受理清单，实

行依标准化受理清单审查申请材料模式。标准化受理清单应详细

列明申请人在受理阶段需要提交的材料目录、份数、提交方式和

示范文本等，明确后台审批对综合受理窗口的收件要求，确保办

事群众能“按标准化受理清单办事”，综合受理窗口工作人员能“按

标准化受理清单有效收件”，各审批职能部门后台能“按标准化受

理清单审批”。各审批职能部门要依法减少和规范申请材料，在

申请受理阶段禁止设置无法定依据的要求；有法定依据、属于特

殊情况需要申请人额外提交的申请材料，也应明确办理条件及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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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。标准化受理清单内容要准确、清晰，不得包含“相关的”、“相

适应的”、“相符合的”等含糊不清的“模糊表述”；按照“群众要办

理的整个事情”设计操作流程，牵头各部门重新制定“一窗受理”

审批流程图，使各个办事环节一目了然。

涉及窗口部门于 2018 年 2 月 5 日将标准化清单编制完成并

印制。

（四）深化“互联网+”应用

依托山东政务服务网、淄博市网上审批服务系统，梳理完成

“一窗式”综合受理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和企业注册登记联合审批

等平台内容。

中心管理办公室于 2018 年 2 月 4 日完成“淄博市网上审批服

务系统”一窗受理工作人员的权限设置、账号分配、流程调整工

作。

（五）加强人员培训

对综合受理窗口工作人员进行全方位、多技能培训，通过集

中讲课、一带一操练、集中谈体会、5 大区域轮岗等方式，从只

会受理一家部门的特定事项成为能受理多部门、多专业、多领域

及复杂业务的综合性人员，大大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率。

涉及窗口部门于 2018 年 2 月 5 日完成对综合受理窗口工作

人员的业务培训。

（六）“一窗受理”试运行

2018 年 2 月 5 日开始，分别试行不动产登记、商事登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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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事务、投资项目审批及社会民生“一窗受理”工作。

二、建立“受审分离”运行模式

明确综合受理窗口和各审批职能部门后台的职责分工，统一

综合服务授权模式，建立前台综合受理、后台分类审批、统一窗

口出件的“受审分离”运行模式：

（一）综合受理窗口职责：各审批职能部门将事项的“受理

权”委托给政务服务中心综合受理窗口，综合受理窗口作为前台

对外提供统一审批服务，包括对纳入的事项提供统一接件受理、

统一发证、统一办件流转和跟踪等通办服务。

（二）各审批职能部门后台职责：各审批职能部门行政许可

科由前台受理审批转为后台审批，负责事项的实质性审查，配合

开展综合服务工作，对综合窗口接收的申请进行审查决定和结果

签发，对转交的咨询负责答复，对授权的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事

项编制和公开标准化服务指南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行政责

任。

（三）各审批职能部门可根据审批服务事项的复杂程度，将

受理权和简单事项的审查权一并委托授权综合受理窗口全程办

理。

（四）建立综合受理窗口前后台无缝对接的运行机制。中心

管理办公室要加强对综合受理窗口日常管理、业务衔接、责任追

究等方面的制度建设，对各审批职能部门实施审批的情况进行协

调、监督。各审批职能部门要为综合受理窗口提供业务培训和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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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支撑，按照法律法规办理综合受理窗口受理的各类事项，及时

解决综合受理窗口转交的各类疑难问题。

（五）充分发挥“店小二”精神。主动服务、热情服务，提前

做好网上受理前的准备工作，采取上门服务、预约服务、错时服

务等方式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发动阶段

1．动员部署。召开区“一窗受理”改革工作会议，对改革工

作进行动员部署。相关单位要充分认识“一窗受理”改革的重要意

义，将其列入重要改革日程。

2．加强宣传。通过电视、报纸、用户终端和网站等媒体，

广泛宣传我区“一窗受理”改革工作，营造浓厚的改革氛围。

（二）实施阶段

1．推进审批标准化。由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指导各

部门做好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事项标准编制工作并录入统一网

上受理平台和审批系统。

2．人员调配。制订综合受理窗口设置工作方案。

3．由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组织责任部门抓好综合受

理窗口工作人员培训。

4．统筹整合“一窗受理”平台建设。基本完成区“一窗受理”

行政审批模式推广工作。

5．“一窗受理”工作流程、工作职责分工、运行管理和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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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等方面工作按照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“一窗受理”改

革实施方案》（周政办字〔2017〕146 号）实施。

（三）提升阶段

在基本完成区“一窗受理”改革的基础上，通过建立健全“一

窗受理”行政审批绩效评估、信息公开和投诉举报机制，开展督

促检查和绩效评估工作，提升窗口服务质量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      区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2 月 1 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